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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     據 

 

茲收到臺南市政府 108 年度臺南市客語薪傳師獎勵

新臺幣         元(禮券)。(金額請寫大寫) 

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應扣取補充保費者，依規定扣取個人 1.91%健

保補充保費，如有免扣取身分，但申請經費前未檢附申請單及相關證明文件

審查者，仍須扣繳健保補充保險費。 

 

此致 

臺南市政府 

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蓋章) 

身分證號碼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   □輔導通過初級認證    人者：核發新臺幣      元(禮券)。 

    □輔導通過中級認證    人者：核發新臺幣      元(禮券)。 

    □輔導通過中級認證    人者：核發新臺幣      元(禮券)。 

   合計新臺幣            元(禮券)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附件 3 


